
法院辦理跟蹤騷擾保護令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25日司法院院台廳民一字第 1110015958函訂定 

111年 6月 1日生效 

一、跟蹤騷擾保護令（以下簡稱跟騷保護令）係指法院依跟蹤騷擾防

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核發之保護令；家庭暴力

防治法所定家庭成員間、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間之

跟蹤騷擾行為，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聲請民事保護令，不適

用本法關於保護令之規定。 

二、法院辦理跟騷保護令事件，法官或其他經法院授權人員，得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依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細則建置及管理之跟蹤騷擾

電子資料庫。 

    因職務或業務所知悉之前項電子資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予保密；處理及使用前項電子資料，應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 

三、被害人於行為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二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行

為時，得向法院聲請跟騷保護令。 

    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

其配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得為其向法院聲

請跟騷保護令。被害人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之情形，宜斟酌下列

情狀定之： 

（一）被害人之身體狀況。 

（二）被害人之精神狀況。 

（三）被害人當時之處境。 

四、跟騷保護令聲請人或被害人要求保密被害人之住居所者，法院為

定管轄權有調查之必要時，應以秘密方式訊問，並由書記官將該

筆錄及資料密封，不准閱覽。 

五、法院受理跟騷保護令之聲請，認其程式或要件有欠缺而可以補正

者，應速定期間先命其補正。其欠缺屬不能補正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 

六、跟騷保護令事件之審理不公開，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

及必要之證據，並得隔別訊問。 

    法院以文書為前項調查時，得斟酌情形以密件為之。 

    當事人雖委任有代理人，法院為調查事實，得命當事人或法

定代理人本人親自到場。 

    法院認為當事人之聲明、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有不明瞭或不

完足者，得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曉諭敘明或補充之方法，由法

院斟酌個案決定。 

七、法院處理跟騷保護令事件，須通知被害人（包括其為聲請人或關

係人之情形）出庭時，應併寄送「跟蹤騷擾保護令被害人詢問通

知書」（附件一）。 

八、法院於跟騷保護令事件審理程序中，應注意被害人、本法第五條

第一項後段規定聲請權人或證人之出庭安全，令相對人與其等保

持適當之安全距離；必要時，得行隔別訊問或採取下列保護安全

措施： 

（一）不同時間到庭或退庭。 

（二）到庭、退庭使用不同之出入路線及等候處所。 

（三）請警察、法警或其他適當人員護送離開法院。 

（四）使用有單面鏡設備之法庭。 

（五） 其他適當措施。 

法院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前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

或影像、聲音、聯絡方式、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親屬姓

名及與其之關係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九、法院核發跟騷保護令時，應斟酌跟蹤騷擾行為發生之原因、相對

人所為跟蹤騷擾行為之型態、情節之輕重、被害人受侵擾之程度

及其他一切情形，選擇核發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一款或數款之保

護令。 

    法院核發跟騷保護令之內容，不受聲請人聲請之拘束。 

十、駁回聲請或就有爭執之聲請所為裁定，應附理由。 

法院核發跟騷保護令之內容與聲請人聲請之具體措施不同

時，無須於主文為駁回該部分聲請之諭知。 

十一、法院核發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跟騷保護令前，宜命相對

人接受有無必要施以治療性處遇計畫（以下簡稱處遇計畫）之鑑

定。鑑定費用之負擔，準用民事訴訟費用有關之規定。 

    法院依前項規定送鑑定時，宜以適當方式告知被害人。 

十二、法院核發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跟騷保護令，裁定主文應

載明相對人處遇計畫之完成期限，並宜載明下列事項： 

（一） 相對人應完成之處遇計畫內容、期間。 

（二） 相對人應依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通知，於指定期日

報到，並依裁定內容完成處遇計畫。 

十三、跟騷保護令之有效期間最長為二年，自核發時起生效。 

    跟騷保護令有效期間屆滿前，法院得依被害人或本法第五條

第一項後段規定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撤銷、變更或延長之，

每次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二年。 

    檢察官或警察機關亦得為延長保護令之聲請。 

    前二項變更或延長保護令之聲請，於法院裁定前，原保護令

不失其效力。 

    法院受理延長保護令之聲請後，應即時通知被害人、聲請人 

、相對人、檢察官及警察機關，並填載「法院受理聲請延長跟蹤



騷擾保護令通知情形紀錄表」（附件二）。 

    法院依前項通知檢察官及警察機關，應以「地方法院受理聲

請延長跟蹤騷擾保護令通知」（附件三）為之。不能即時通知被

害人、聲請人、相對人者，得填具「跟蹤騷擾保護令延長聲請協

助通知單」（附件四），透過警察機關提供法院之聯繫窗口聯繫相

關人員。 

十四、保護令應於核發後二十四小時內發送被害人、聲請人、相對人、

裁定內容所指定之人及執行之機關。 

    前項執行之機關如下： 

（一） 命相對人完成處遇計畫之保護令為相對人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 

（二） 禁止查閱戶籍資料之保護令為被害人戶籍地之戶政事務所。 

（三） 其他保護令為跟蹤騷擾行為地或結果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警察分局。 

十五、跟騷保護令事件終結後，書記官應儘速報結，並分別依核發、駁

回，於辦案進行簿登錄「跟蹤騷擾保護令款項紀錄表」、「跟蹤騷

擾保護令聲請事件駁回原因紀錄表」。 



 
附件一 

跟蹤騷擾保護令被害人詢問通知書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被害人：     ，電話號碼：       

（聯絡人     ：電話號碼：      ） 

 

※為落實法律保護跟蹤騷擾被害人的精神，並尊重您的隱私，您可以勾選下

列選項後，將詢問通知書寄回法院，或打電話（電話號碼：           ）

給書記官，表明您的意願，方便法院協助您。 

 

 

一、□按一般程序進行。 

□需要隔別訊問。 

 

二、其他意見或特殊安排需求（如錯開報到或退庭時間、

區隔雙方報到或等候處所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附件二 

法院受理聲請延長跟蹤騷擾保護令 
通知情形紀錄表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通知人職稱、姓名： 

 

通知對象 
姓名/ 

單位名稱 
即時通知方式 

即時通知 

完成時間 

被害人 □本人 

         

□聯絡人 

         

□當面告知。 

受通知人簽名：                 

□電話告知。 

電話號碼：                     

□無法聯繫，已傳送「跟蹤騷擾保護

令延長聲請協助通知單」請○○○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協助通知。 

   年   月   日     

   時   分 

相對人  □當面告知。 

受通知人簽名：                 

□電話告知。 

電話號碼：                     

□無法聯繫，已傳送「跟蹤騷擾保護

令延長聲請協助通知單」請○○○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協助通知。 

   年   月   日     

   時   分 

聲請人  □當面告知。 

受通知人簽名：                 

□電話告知。 

電話號碼：                     

□無法聯繫，已傳送「跟蹤騷擾保護

令延長聲請協助通知單」請○○○

   年   月   日     

   時   分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協助通知。 

檢察官

（依跟蹤

騷擾防制

法第 5條

第 2項聲

請保護令

者） 

 □傳送「地方法院受理聲請延長跟蹤

騷擾保護令通知」予○○○地方檢

察署。 

   年   月   日     

   時   分 

警察機關  □傳送「地方法院受理聲請延長跟蹤

騷擾保護令通知」予○○○警察局

婦幼警察隊。 

   年   月   日     

   時   分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附件三 

○○地方法院受理聲請延長 

跟蹤騷擾保護令通知 

 

  本院於○年○月○日受理○年度○字第○號跟蹤騷擾保護令事

件延長保護令之聲請（案列○年度○字第○號），依跟蹤騷擾防制法

第 13 條第 5 項規定「法院受理延長保護令之聲請後，應即時通知被

害人、聲請人、相對人、檢察官及警察機關。」通知貴機關： 

 

 

□檢察官（依跟蹤騷擾防制法第 5條第 2項聲請保護

令者）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請轉知權屬之警察機關，

及通知以下之其他保護令執行機關： 

□       縣（市）      戶政事務所（被害人戶

籍地戶政事務所） 

□       縣（市）      衛生局（相對人戶籍地

衛生局） 

 

 

 

 

【法院聯絡窗口】 

○股書記官○○○（聯絡電話：○○○、傳真號碼：○○○） 

    傳送時間：  年  月  日  時 



 
 

附件四 

跟蹤騷擾保護令延長聲請協助通知單 

   

○○地方法院受理○年度○字第○號跟蹤騷擾保護令延長之聲

請，因不能即時通知關係人等，爰請警察機關依據跟蹤騷擾防制法

第 13條第 5項規定協助通知。 

受 通 知 人

身分、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住 居 所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聯 絡 電 話  

【原通知法院聯絡窗口】 

○股書記官○○○（聯絡電話：○○○、傳真號碼：○○○） 

    傳送時間：  年  月  日  時 

…………………………………………………………………………… 

警察機關執行情形： 

通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知單位：       警察局     分局     派出所 

通知人員： 

通知情形：□當面告知（受通知人簽名：           ） 

     （本通知單應製作一式二份，一份交受通知人，另一份單位留存） 

     □電話告知（受話人及聯絡電話：         ） 

     □無法聯繫（請概述聯繫情形：                    ） 

【警察機關協助聯絡窗口】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聯絡電話：○○○、傳真號碼：○○

○） 

            回傳時間：  年  月  日  時 


